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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环境文化建设，在立法体系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一些规定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超

前。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相比，和西方国家的长期经验相比，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一)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缺陷和不足  

  一是虽然《环境保护法》做了一些简单的环境教育、环境科研和环境知识普及规定，但是一些重要的

环境单行法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可再生

能源法》等，缺乏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规定。即使有的环境单行法律有规定，也太过原则。  

  二是虽然我国有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具体措施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尚未上升到法律层次。如《全国

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年)》和其他行动计划、议程等文件都很重视环境教育，要求大众传播

工具、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自然保护机构等机构参与进来，但是如要强制实施这些要求，有待于

进一步加强主体职责、经费来源、实施程序、相互协作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三是由于环境基本法和其他环境立法没有确立环境文化建设的法律地位，因此，难以克服目前环境宣

传、教育和培训的规定杂乱、不系统且相互之间不衔接的问题。  

  四是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规范大多是命令加控制式的行为规范，缺乏激励和引导性规范。虽然我国的

环境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全民性和综合性，但是缺乏公众和社会团体参与环境保护

的主动引导性规范和有序参与性规范。  

  五是没有把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公众切身利益挂起钩来，没有体现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全面

性、系统性、实践性和持续性需要。另外，现行立法在倡导环境友好型的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

方面以及在倡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方面还有待加强。  

  此外，在充分发挥本地居民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宣传方面，我国现行的环境立

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缺乏相应的措施规定。  

  (二)加强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建设的对策  

  一是要修订环境基本法。目前，有必要将修订《环境保护法》纳入我国的立法规划工作。在修订时，

应明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任务，突出环境文化建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友好型社

会中的作用，明确环境文化建设的主体、职责、内涵、方式和程序，体现环境文化建设的全民性、综合性

和全过程性。此外，环境基本法还应鼓励公民在环境日、植树节等节日参加有利于建设和发展全民族环境

文化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环境基本法应该明确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环境友好型社会、

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术语的关系，体现环境友好型文化的多层次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二是应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水法》、《森林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专门性环境法律、法规时，或者起草新的专门环境法

律、法规时，按照环境基本法有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建设要求，在其中结合各自的任务做出具体和特

殊的文化建设安排。  

  三是要按照法律、法规的新要求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修订《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年)》，明确环境友

好型社会文化的地位、目标，结合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内涵、建设主体、建设方式和建设程序，对行动

措施、行动计划做出调整。  



  (三)对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是要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的职责主体，界定和衔接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关系，使环境文化建

设的行动落到实处。二是要加强决策者和执法者的环境专业教育和培训，为科学决策和严格执法创造良好

的知识基础。三是通过法律强制、行政指导、经济刺激、品牌宣传等方式，促进企业发展自己的企业文

化，提高他们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四是通过环境伦理道德

建设和税收减免、价格调整、公众知情选择等机制引导公众购买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服务和产品，鼓励公众

形成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的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通过强制采购、限额消费、限期达标等方

式，在取暖、降温、取水、用纸、交通等方面发挥公共职能机关节约资源、支持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与清洁

生产的表率作用。五是广泛宣传、合理引导，支持公众和社会团体发挥有序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六是

通过示范、奖励、市场机制、惩罚、行政指导等方式来加强环境教育的全民性、全面性、系统性、实践性

和持续性制度建设。七是建立各种媒体、文化娱乐机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责任机制，倡导有利于环境

保护的生产经营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和文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来源: http://www.cenews.com.cn/news/2006-05-12/5665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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